
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 

2020 年度资产保值增值情况 

 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为非营利的慈善组织，为实现基

金会资产的保值增值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下发的《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

暂行办法》，在合法、安全、有效的原则下，基金会制定了保障基金会资产的安全性、收益

性和流动性的投资原则。2020 年度基金会依据上述投资原则进行操作，力求实现基金会资

产的保值增值。 

2020年度保值增值整体情况如下： 

 

 *注： 

（a）2020年累计购买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10次，最长 182天、最短 35天，每次投入本

金 300 万元至 600 万元不等，2020 年累计转出理财本金 4,300 万元，并收回本金 4,300 万

元；年度合计收到理财收益 304,315.21元。 

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，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均按约定的预期收益率收回本金和收益。 

（b）2015 年敦和慈善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敦和基金会”）向本基金会捐赠 300 万种子

基金，并约定将种子基金用于保值增值的投资活动、本基金会可以使用投资活动产生的收益。

根据种子基金的管理规定，2015 年敦和基金会和本基金会共同决定将该种子基金委托给敦

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敦和资产”）进行投资管理。 

 2016年和 2017年敦和资产对投资收益进行分红，分别是 252,119.00 元和 421,978.00

元（合计 674,097.00元）。 

 2020 年 3 月，因市场波动剧烈，基金份额净值仍在预警线上下反复，敦和资产征询本

基金会意见：1.调低预警线；2.赎回本基金。本基金会于 3 月 24 日召开线上通讯理事会，

8 名理事出席会议，经审议，7 名理事同意赎回本金，1 名理事弃权表决。本基金会于 3 月

30日赎回该专项基金。 

产品名称 发行人 投资期限
 本期确认的

投资收益/损失
备注

银行短期理财产品（a） 招商银行 2020年 304,315.21     

敦和种子基金（b） 招商证券 2016年1月1日-2020年3月30日 -443,556.44    

慈善共同基金二期产品（c）
平安信托责任
有限公司

2020年8月28日-2022年5月22日 -            
 该产品的标的为长期
债券，赎回时确定收益

-139,241.23  合计



赎回时，实际收到资金 2,556,443.56元，低于原始资金（3,000,000.00元）443,556.44

元，在当期记为投资亏损。故本次委托投资累计收益为 203,540.56 元（=674,097.00 元-

443,556.44元）。 

 （c）2020 年 8 月 13 日，本基金会召开线上理事会，经审议，全体理事同意将该专项

基金用于申购深圳市基金会促进会发起的“慈善共同基金二期产品”。该产品的标的为长期

债券，到期日为 2022年 5月 22日。 


